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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信息得分标准

	
序号
	奖项名称
	得分值
	有效期
	评选单位
	备注

	1
	鲁班奖
	4分
	36个月
	中国建筑业协会
	本项得分封顶4分

	2
	国家优质工程奖
	4分
	36个月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本项得分封顶4分

	3
	省级优质工程奖
	3分
	评选周期
	省住建厅
	本项得分封顶3分

	4
	市级优质工程奖
	2分
	评选周期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本项得分封顶4分

	5
	市（县）、区优质工程奖
	1分
	评选周期
	市（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本项得分封顶2分

	6
	省长质量奖
	3
	24个月
	省政府
	本项得分封顶3分

	7
	市长质量奖
	2
	12个月
	市政府
	本项得分封顶2分

	8
	国家级工法
	2
	12个月
	住建部
	本项得分封顶2分

	9
	省级工法、省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1
	12个月
	省住建厅
	本项得分封顶2分

	10
	配合召开全国现场观摩会（市政类）
	2
	12个月
	住建部
	本项得分封顶2分

	11
	配合省级住建部门召开全省现场观摩会
	1.5
	12个月
	省住建厅
	本项得分封顶1.5分

	12
	配合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召开全市现场观摩会
	1
	12个月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本项得分封顶1分

	13
	配合市（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召开辖市（县）、区现场观摩会
	0.5
	12个月
	市（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本项得分封顶0.5分

	14
	参与国家标准、定额编制且已发布的单位
	2
	12个月
	住建部等
	本项得分封顶2分

	15
	参与省级标准、定额编制且已发布的单位
	1
	12个月
	省住建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本项得分封顶1分

	16
	参与市级标准、定额编制且已发布的单位
	0.5
	12个月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本项得分封顶1分

	17
	省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
	1.5
	12个月
	省住建厅
	本项得分封顶1.5分

	18
	市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
	1
	12个月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本项得分封顶1分

	19
	市（县）、区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
	0.5
	12个月
	市（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本项得分封顶0.5分

	20
	省建筑业百强企业
	2
	12个月
	省住建厅
省统计局
省商务厅
	本项得分封顶2分

	21
	省级智能建造点项目
	1
	12个月
	省住建厅
	本项得分封顶1分

	22
	省住建厅工会系统组织的技能工大赛、省安康杯
	　
企业获奖得2分，班组获奖得1分
	　
12个月
	省住建厅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安康杯竞赛领导小组
	同一家企业同时获得企业和班组奖项的，得2分，不重复计分。封顶4分

	23
	获得市建设行政主管等部门表彰
	1
	12个月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等
	本项得分封顶3分。含最多1个应急抢险类

	24
	获得市（县）、区建设行政主管等部门表彰
	0.5
	12个月
	市（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等
	本项得分封顶1.5分。含最多1个应急抢险类

	25
	国家级QC成果（市政类）
	1.5
	12个月
	中国市政协会、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本项得分封顶1.5分

	26
	省级QC成果奖
	1
	12个月
	省市政工程协会
	本项得分封顶2分

	27
	市级QC成果奖
	0.5
	12个月
	市市政公用行业协会
	本项得分封顶0.5分

	28
	专利（市政类）
	0.5
	12个月
	国家知识产权局
	本项得分封顶1分

	29
	市政工程最高质量水平评价
	2
	12个月
	中国市政工程协会
	本项得分封顶2分

	30
	省市政工程协会表彰优秀企业
	1
	12个月
	省市政工程协会
	本项得分封顶1分

	31
	住建部检查通报表扬
	2
	12个月
	住建部
	所获表扬项目为市政工程，本项得分封顶2分

	32
	省住建厅检查通报表扬
	1.5
	12个月
	省住建厅
	所获表扬项目为市政工程，本项得分封顶1.5分

	33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各类专项检查通报表扬
	1
	12个月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所获表扬项目为市政工程，本项得分封顶3分

	34
	市（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各类专项检查通报表扬
	0.5
	12个月
	市（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本项得分封顶1分

	35
	海绵城市建设优秀项目
	1
	12个月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等
	本项得分封顶2分

	36
	省委、省政府表彰
	1.5
	24个月
	省委、省政府（代省委、省政府）
	本项得分封顶1.5分

	37
	市委、市政府表彰
	1
	12个月
	市委、市政府
	本项得分封顶2分

	38
	区委、区政府表彰
	0.5
	12个月
	区委、区政府
	本项得分封顶1分


注：1、在本市行政区域以外产生的良好信息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发布数据为准。
2、QC成果奖（市政类）以课题作为加分依据，同一课题取得不同级别荣誉，不重复加分。
3、市政总承包企业在园林绿化等专业建设领域获得对应奖项的，得分分值乘以0.6计入市政总承包企业良好信用分。
4.“评选周期”指对应奖项活动周期，具体活动周期以奖项评选单位相关文件为准。
5.表彰、表扬文件应为正式发文文件（文件中记录具体时间、地点、事件），应急抢险类需提供现场作业照片。

